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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長照服務單位品質管理記點規定 

（適用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小規模多機能及交通接送） 
111 年 1 月 10 日 1100305108 號函訂定 

 

一、依據：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特約簽定及費用支付作業

要點。 

(二)南投縣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小規模

多機能及交通接送)。 

二、目的： 

為確保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權益，提升長期照顧服務特約單位服務品質，

特訂定記點處理規定。 

三、執行單位：南投縣政府（以下稱本府）。 

四、適用對象：本府委託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

顧、小規模多機能及交通接送之單位。 

五、執行方式：由本府依相關法規針對服務、查核或人民陳情案件、申訴案件

等多元管道，進行行政查核或調查，調查結果屬實者依第六點辦理記點規

定。 

六、記點處理原則： 

(一)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小規模多機能與交通接送經查證各項

缺失屬實依規記點，並以契約有效期間計算（若為綜合式機構依服務項

目分別記點），將函知本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為下列處置： 

1. 記點達 5點以上者，暫停派案（含轉介服務及自行接案服務對象）

至少 1個月。 

2. 記點 10 點以上者，暫停派案（含轉介服務及自行接案服務對象）

至少 2個月。 

3. 記點 15 點以上者，暫停派案（含轉介服務及自行接案服務對象）

至少 3個月。 

4. 累計記點達 20 點以上者，依南投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

第二十二條予以終止契約。 

(二)前款各目暫停派案、轉介服務及自行接案服務對象起始日期以書面通知

單告知暫停派案期間(如:暫停派案服務個案 1個月，自 110 年 10 月

10 日至 110 年 11 月 9 日止)，若遇跨年度續約前達暫停派案、轉介服

務及自行接案服務對象條件，仍得以暫停派案(如:暫停派案服務個案 1

個月，自 110 年 12 月 15 日至 111 年 1 月 14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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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記點點數 處理方式 備註 

5 點以上 
暫停派案（含轉介服務及自行接案

服務對象）至少 1個月 

暫停照會起迄日以本

府提供書面通知單為

準，惟不低於前開處

理方式期間。 
10 點以上 

暫停派案（含轉介服務及自行接案

服務對象）至少 2個月 

15 點以上 
暫停派案（含轉介服務及自行接案

服務對象）至少 3個月 

20 點以上 
依南投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

約書第二十二條予以終止契約。 

(三)累計點數依契約到期換約後重新計算，每次記點時本府應以書面通知服

務單位。 

(四)若涉及違反契約書事項，則依據契約辦理，情節重大者，經本府通知限

期改善及意見陳述，逾期未改善者，本府得予以暫停派案、轉介服務及

自行接案服務及終止契約。若查獲服務紀錄不實涉浮報詐領服務費、偽

造文書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府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本府得終止

契約： 

1. 擅自將業務之全部或一部移轉與第三人。 

2. 向個案收取服務契約約定以外之費用。 

3. 暫停照會或轉介服務對象期間，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重複領取

服務費用或為虛偽之證明及申報服務費用。 

4. 對業務、財務為不實陳報者。 

5. 不辦理契約履約服務項目。 

6. 違反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設立許可處分。 

7. 違反法令及契約規定，情節重大。 

8. 最近一次評鑑結果不合格或評鑑等第丙等以下，經甲方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七、長照單位記點處理原則如下： 

分類 記點項目及內容 點數 基準 

A.契約管理 

A-1 未與個案/案家簽訂書面服務契約 1 每次 

A-2 
未依長照服務法第 38 條製作服務紀錄或保存

服務紀錄 
1 每次 

A-3 
未依支付作業要點及契約規定向案家收取部分

負擔費用 
1 每次 

A-4 
未依支付作業要點及契約規定開立服務費用收

據 
1 每次 

A-5 
經個案/案家反映未於約定時間內抵達約定地

點(交通接送服務，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
2 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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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A-6 
不定期查核照顧服務員勞動條件未依勞基法規

範及契約辦理 
2 每次 

A-7 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等相關規定。 2 每次 

B.單位管理 

B-1 
未依本府通知於規定時限內繳交表單或統計資

料。 
1 每次 

B-2 
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之人員、服務

設施、服務規模等規定。 
2 每次 

B-3 
照顧服務員提供服務時，個案不在場，卻提供

服務。 
1 每案 

B-4 
違反長期照顧給付及基準之照顧服務組合內容

規定（含中央函釋） 
1 每案 

B-5 服務單位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本府之查核 5 每次 

B-6 
未出席本府辦理之教育訓練、長照相關會議

者。 
1 每場 

B-7 未完成長照人員登錄作業。 1 每案 

B-8 
經查有虛報、浮報、未依核定照顧組合提供服

務等情形者。 
1 每案 

B-9 
單位所聘僱長照人員將前一機構之服務使用者

帶至新機構（轉職後三個月內計算）。 
1 每案 

B-10 
補助之設施設備未列冊管理維護、未留存單位

或未貼財產標籤 
1 每次 

B-11 

單位未妥善管理使用系統（衛生福利部長照機

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及衛生福利部

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遭系統鎖定，需請本

府承辦人開通。 

1 每次 

C.核銷管理 

C-1 未於服務提供之次月 7日前申報服務費用。 1 每次 

C-2 
未依契約規定送達前一月份之服務費用核銷資

料。 
4 每月 

D.其它 
D-1 

對於個案、案家屬、長照查核人員有攻擊或言

語辱罵行為，經查證屬實。 
2 每次 

D-2 陳情或申訴案，經查證屬實可歸責服務單位。 2 每次 

八、機構經收到本府記點通知單後 5個工作日內檢具相關佐證資料以現有違規

事由具體佐證申復，倘有修正原記點通知之必要者，將併同回復。 


